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建字第18號

原      告  尚承開發營造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史竣鎧  

訴訟代理人  劉信賢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劉友宏即鑫鴻工程行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邱皇錡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丁詠純律師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向原告承攬雲林縣西螺鎮「公館16戶住宅新

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（下稱系爭工程），兩造於民國111年7

月1日簽立工程合約書（下稱系爭合約），並約定工程總價

以本工程實做數量計價即新臺幣（下同）7,000萬元（計算

式：16戶×52坪×每坪造價8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，兩

造協議以7,000萬元計算，已含稅），完工期限原為112年8

月8日，嗣經原告同意延長至112年9月25日，惟被告於112年

9月10日即無故未到工地施工，經原告多次催促亦置之不

理，原告遂於112年11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解除系爭

合約，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規定，如未於約定期限內完

工，每延誤1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3，被告逾3個月

未全部施作完成，應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（計算式：7,000萬

元×千分之1×90天＝630萬元），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件訴訟

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

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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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合約係兩造所簽立，惟合約第3條關於工程

總價之欄位並未填載，而關於工程期限部分，合約第5條亦

僅約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」。亦即，兩造沒有約定工程總

價，而係被告是做多少數量，請多少工程款，也未明定完工

期限，故原告主張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及完工期限為112年

9月25日，並非事實。況且，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就被告無

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係約定依系爭合約第13條辦理，惟系爭

合約第13條為關於工地設備應符合醫療衛生與安全標準之約

定，與完工期限無涉，益徵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完工期限。至

於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即未再進場施工，乃係因原告從11

2年3月起即未依期限給付工程款，被告依法行使同時履行抗

辯等語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

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兩造於111年7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由被告承攬「公舘1

6戶住宅新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，而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

即未再進場施作乙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合約為證（本院卷

14至24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73頁），堪信為真

實。
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0日未再進場施作，致未能於約定

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完成系爭工程，故請求被告依

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約定給付違約金云云，惟此為被告所否

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經查：

　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
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原告就被告有無違

約、如何計算違約金各節，均應負舉證責任。

　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未於兩造約定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

（本來約定112年8月8日，嗣兩造同意延長）施作完畢，而

有違約云云，並持雲林縣西螺鎮公所建造執照中之「規定竣

工期限」欄係記載112年8月8日以為憑據（本院卷80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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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認為上開建造執照之「規定竣工期限」欄雖記載112年8

月8日，但尚難據此認定兩造初始約定之完工期限就是112年

8月8日，蓋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，若已有明確約定完工期

限，衡情應在系爭合約中明確載明，然細繹系爭合約第5條

第2款關於完工期限，係約定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，若經

甲方（按：即原告）通知後，無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按合約

第13條辦理辦理」可知，系爭合約實未就完工期限為明確約

定，而係依照工地現場進度。職是，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

時，既未明確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，則原告主張依工地

現場進度，被告應於112年9月25日完工此節，被告既已明確

否認（本院卷93至94頁），則上開事實，自應由原告負舉證

責任，惟原告卻僅泛稱只是口頭約定，沒有其他客觀證據等

語（本院卷172至173頁），顯未能盡其舉證責任，而難以採

信為真。

　⒊另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固約定：「乙方（即被告）如未於約

定期限內完工，每延誤一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

三。」然系爭合約第3條雖為工程總價之約定，但該條第1項

之工程總價欄卻未為任何記載，僅於第3條第3項約定：「本

工程依實做數量計價。」顯見兩造並未事先約定工程總價甚

明，則系爭工程之工程總價為何，即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。

就此，原告所提出之工程總價計算式係「16戶×52坪×每坪造

價8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」，並主張兩造協議為7,00

0萬元等語（本院卷9頁）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（本院卷96

頁），而原告所稱每戶坪數、每坪造價金額如何得出，也全

未舉證。況依系爭合約所附之承攬工程明細表，被告僅承攬

施作「內牆1:3水泥粉光」、「外牆打底」工程，分別為每

平方公尺340元、450元，外加「點工」每人每日2,700元

（本院卷18頁），殊難想像光被告承攬之泥作工程就高達7,

000萬元，原告提出之工程總價，似係以全部新建工程總價

作為系爭合約工程總價，是縱被告有違約情事，亦無從作為

計算本件違約金之基準。從而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總價為7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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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萬元云云，亦難憑採。

　⒋由上可知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為112年9月25日、

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各節，均未能舉證，則其主張被告有

違反系爭合約之約定，而得請求違約金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，

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

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

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

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駁，併此敘

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張佐榕　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 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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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建字第18號
原      告  尚承開發營造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史竣鎧  
訴訟代理人  劉信賢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劉友宏即鑫鴻工程行


訴訟代理人  邱皇錡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丁詠純律師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向原告承攬雲林縣西螺鎮「公館16戶住宅新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（下稱系爭工程），兩造於民國111年7月1日簽立工程合約書（下稱系爭合約），並約定工程總價以本工程實做數量計價即新臺幣（下同）7,000萬元（計算式：16戶×52坪×每坪造價8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，兩造協議以7,000萬元計算，已含稅），完工期限原為112年8月8日，嗣經原告同意延長至112年9月25日，惟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即無故未到工地施工，經原告多次催促亦置之不理，原告遂於112年11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解除系爭合約，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規定，如未於約定期限內完工，每延誤1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3，被告逾3個月未全部施作完成，應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（計算式：7,000萬元×千分之1×90天＝630萬元），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合約係兩造所簽立，惟合約第3條關於工程總價之欄位並未填載，而關於工程期限部分，合約第5條亦僅約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」。亦即，兩造沒有約定工程總價，而係被告是做多少數量，請多少工程款，也未明定完工期限，故原告主張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及完工期限為112年9月25日，並非事實。況且，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就被告無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係約定依系爭合約第13條辦理，惟系爭合約第13條為關於工地設備應符合醫療衛生與安全標準之約定，與完工期限無涉，益徵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完工期限。至於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即未再進場施工，乃係因原告從112年3月起即未依期限給付工程款，被告依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等語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兩造於111年7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由被告承攬「公舘16戶住宅新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，而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即未再進場施作乙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合約為證（本院卷14至24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73頁）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0日未再進場施作，致未能於約定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完成系爭工程，故請求被告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約定給付違約金云云，惟此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經查：
　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原告就被告有無違約、如何計算違約金各節，均應負舉證責任。
　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未於兩造約定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（本來約定112年8月8日，嗣兩造同意延長）施作完畢，而有違約云云，並持雲林縣西螺鎮公所建造執照中之「規定竣工期限」欄係記載112年8月8日以為憑據（本院卷80頁）。本院認為上開建造執照之「規定竣工期限」欄雖記載112年8月8日，但尚難據此認定兩造初始約定之完工期限就是112年8月8日，蓋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，若已有明確約定完工期限，衡情應在系爭合約中明確載明，然細繹系爭合約第5條第2款關於完工期限，係約定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，若經甲方（按：即原告）通知後，無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按合約第13條辦理辦理」可知，系爭合約實未就完工期限為明確約定，而係依照工地現場進度。職是，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，既未明確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，則原告主張依工地現場進度，被告應於112年9月25日完工此節，被告既已明確否認（本院卷93至94頁），則上開事實，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，惟原告卻僅泛稱只是口頭約定，沒有其他客觀證據等語（本院卷172至173頁），顯未能盡其舉證責任，而難以採信為真。
　⒊另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固約定：「乙方（即被告）如未於約定期限內完工，每延誤一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三。」然系爭合約第3條雖為工程總價之約定，但該條第1項之工程總價欄卻未為任何記載，僅於第3條第3項約定：「本工程依實做數量計價。」顯見兩造並未事先約定工程總價甚明，則系爭工程之工程總價為何，即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。就此，原告所提出之工程總價計算式係「16戶×52坪×每坪造價8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」，並主張兩造協議為7,000萬元等語（本院卷9頁）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（本院卷96頁），而原告所稱每戶坪數、每坪造價金額如何得出，也全未舉證。況依系爭合約所附之承攬工程明細表，被告僅承攬施作「內牆1:3水泥粉光」、「外牆打底」工程，分別為每平方公尺340元、450元，外加「點工」每人每日2,700元（本院卷18頁），殊難想像光被告承攬之泥作工程就高達7,000萬元，原告提出之工程總價，似係以全部新建工程總價作為系爭合約工程總價，是縱被告有違約情事，亦無從作為計算本件違約金之基準。從而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云云，亦難憑採。
　⒋由上可知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為112年9月25日、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各節，均未能舉證，則其主張被告有違反系爭合約之約定，而得請求違約金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駁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張佐榕　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 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宇安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建字第18號
原      告  尚承開發營造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史竣鎧  
訴訟代理人  劉信賢律師
被      告  劉友宏即鑫鴻工程行

訴訟代理人  邱皇錡律師
            丁詠純律師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向原告承攬雲林縣西螺鎮「公館16戶住宅新
    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（下稱系爭工程），兩造於民國111年7
    月1日簽立工程合約書（下稱系爭合約），並約定工程總價
    以本工程實做數量計價即新臺幣（下同）7,000萬元（計算
    式：16戶×52坪×每坪造價8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，兩
    造協議以7,000萬元計算，已含稅），完工期限原為112年8
    月8日，嗣經原告同意延長至112年9月25日，惟被告於112年
    9月10日即無故未到工地施工，經原告多次催促亦置之不理
    ，原告遂於112年11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解除系爭合
    約，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規定，如未於約定期限內完工
    ，每延誤1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3，被告逾3個月未
    全部施作完成，應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（計算式：7,000萬元
    ×千分之1×90天＝630萬元），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件訴訟等
    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
   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
    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合約係兩造所簽立，惟合約第3條關於工程
    總價之欄位並未填載，而關於工程期限部分，合約第5條亦
    僅約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」。亦即，兩造沒有約定工程總
    價，而係被告是做多少數量，請多少工程款，也未明定完工
    期限，故原告主張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及完工期限為112年
    9月25日，並非事實。況且，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就被告無
    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係約定依系爭合約第13條辦理，惟系爭
    合約第13條為關於工地設備應符合醫療衛生與安全標準之約
    定，與完工期限無涉，益徵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完工期限。至
    於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即未再進場施工，乃係因原告從11
    2年3月起即未依期限給付工程款，被告依法行使同時履行抗
    辯等語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
   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兩造於111年7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由被告承攬「公舘16
    戶住宅新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，而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即
    未再進場施作乙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合約為證（本院卷14
    至24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73頁），堪信為真實
    。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0日未再進場施作，致未能於約定
    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完成系爭工程，故請求被告依
    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約定給付違約金云云，惟此為被告所否
    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經查：
　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   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原告就被告有無違約
    、如何計算違約金各節，均應負舉證責任。
　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未於兩造約定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
    （本來約定112年8月8日，嗣兩造同意延長）施作完畢，而
    有違約云云，並持雲林縣西螺鎮公所建造執照中之「規定竣
    工期限」欄係記載112年8月8日以為憑據（本院卷80頁）。
    本院認為上開建造執照之「規定竣工期限」欄雖記載112年8
    月8日，但尚難據此認定兩造初始約定之完工期限就是112年
    8月8日，蓋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，若已有明確約定完工期
    限，衡情應在系爭合約中明確載明，然細繹系爭合約第5條
    第2款關於完工期限，係約定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，若經
    甲方（按：即原告）通知後，無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按合約
    第13條辦理辦理」可知，系爭合約實未就完工期限為明確約
    定，而係依照工地現場進度。職是，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
    ，既未明確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，則原告主張依工地現
    場進度，被告應於112年9月25日完工此節，被告既已明確否
    認（本院卷93至94頁），則上開事實，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
    任，惟原告卻僅泛稱只是口頭約定，沒有其他客觀證據等語
    （本院卷172至173頁），顯未能盡其舉證責任，而難以採信
    為真。
　⒊另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固約定：「乙方（即被告）如未於約
    定期限內完工，每延誤一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三。
    」然系爭合約第3條雖為工程總價之約定，但該條第1項之工
    程總價欄卻未為任何記載，僅於第3條第3項約定：「本工程
    依實做數量計價。」顯見兩造並未事先約定工程總價甚明，
    則系爭工程之工程總價為何，即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。就此
    ，原告所提出之工程總價計算式係「16戶×52坪×每坪造價8
    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」，並主張兩造協議為7,000萬
    元等語（本院卷9頁）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（本院卷96頁）
    ，而原告所稱每戶坪數、每坪造價金額如何得出，也全未舉
    證。況依系爭合約所附之承攬工程明細表，被告僅承攬施作
    「內牆1:3水泥粉光」、「外牆打底」工程，分別為每平方
    公尺340元、450元，外加「點工」每人每日2,700元（本院
    卷18頁），殊難想像光被告承攬之泥作工程就高達7,000萬
    元，原告提出之工程總價，似係以全部新建工程總價作為系
    爭合約工程總價，是縱被告有違約情事，亦無從作為計算本
    件違約金之基準。從而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總價為7,000萬
    元云云，亦難憑採。
　⒋由上可知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為112年9月25日、
    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各節，均未能舉證，則其主張被告有
    違反系爭合約之約定，而得請求違約金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，
   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
    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
    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
    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駁，併此敘明
    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張佐榕　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宇安

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建字第18號
原      告  尚承開發營造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史竣鎧  
訴訟代理人  劉信賢律師
被      告  劉友宏即鑫鴻工程行

訴訟代理人  邱皇錡律師
            丁詠純律師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向原告承攬雲林縣西螺鎮「公館16戶住宅新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（下稱系爭工程），兩造於民國111年7月1日簽立工程合約書（下稱系爭合約），並約定工程總價以本工程實做數量計價即新臺幣（下同）7,000萬元（計算式：16戶×52坪×每坪造價8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，兩造協議以7,000萬元計算，已含稅），完工期限原為112年8月8日，嗣經原告同意延長至112年9月25日，惟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即無故未到工地施工，經原告多次催促亦置之不理，原告遂於112年11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解除系爭合約，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規定，如未於約定期限內完工，每延誤1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3，被告逾3個月未全部施作完成，應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（計算式：7,000萬元×千分之1×90天＝630萬元），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合約係兩造所簽立，惟合約第3條關於工程總價之欄位並未填載，而關於工程期限部分，合約第5條亦僅約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」。亦即，兩造沒有約定工程總價，而係被告是做多少數量，請多少工程款，也未明定完工期限，故原告主張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及完工期限為112年9月25日，並非事實。況且，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就被告無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係約定依系爭合約第13條辦理，惟系爭合約第13條為關於工地設備應符合醫療衛生與安全標準之約定，與完工期限無涉，益徵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完工期限。至於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即未再進場施工，乃係因原告從112年3月起即未依期限給付工程款，被告依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等語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兩造於111年7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由被告承攬「公舘16戶住宅新建工程」之泥作工程，而被告於112年9月10日後即未再進場施作乙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合約為證（本院卷14至24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73頁）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0日未再進場施作，致未能於約定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完成系爭工程，故請求被告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約定給付違約金云云，惟此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經查：
　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原告就被告有無違約、如何計算違約金各節，均應負舉證責任。
　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未於兩造約定之完工期限即112年9月25日前（本來約定112年8月8日，嗣兩造同意延長）施作完畢，而有違約云云，並持雲林縣西螺鎮公所建造執照中之「規定竣工期限」欄係記載112年8月8日以為憑據（本院卷80頁）。本院認為上開建造執照之「規定竣工期限」欄雖記載112年8月8日，但尚難據此認定兩造初始約定之完工期限就是112年8月8日，蓋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，若已有明確約定完工期限，衡情應在系爭合約中明確載明，然細繹系爭合約第5條第2款關於完工期限，係約定：「配合工地現場進度，若經甲方（按：即原告）通知後，無法配合工程進度時，按合約第13條辦理辦理」可知，系爭合約實未就完工期限為明確約定，而係依照工地現場進度。職是，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，既未明確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，則原告主張依工地現場進度，被告應於112年9月25日完工此節，被告既已明確否認（本院卷93至94頁），則上開事實，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，惟原告卻僅泛稱只是口頭約定，沒有其他客觀證據等語（本院卷172至173頁），顯未能盡其舉證責任，而難以採信為真。
　⒊另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固約定：「乙方（即被告）如未於約定期限內完工，每延誤一天違約金為工程總價之千分之三。」然系爭合約第3條雖為工程總價之約定，但該條第1項之工程總價欄卻未為任何記載，僅於第3條第3項約定：「本工程依實做數量計價。」顯見兩造並未事先約定工程總價甚明，則系爭工程之工程總價為何，即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。就此，原告所提出之工程總價計算式係「16戶×52坪×每坪造價8萬4,200元＝7,005萬4,400元」，並主張兩造協議為7,000萬元等語（本院卷9頁）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（本院卷96頁），而原告所稱每戶坪數、每坪造價金額如何得出，也全未舉證。況依系爭合約所附之承攬工程明細表，被告僅承攬施作「內牆1:3水泥粉光」、「外牆打底」工程，分別為每平方公尺340元、450元，外加「點工」每人每日2,700元（本院卷18頁），殊難想像光被告承攬之泥作工程就高達7,000萬元，原告提出之工程總價，似係以全部新建工程總價作為系爭合約工程總價，是縱被告有違約情事，亦無從作為計算本件違約金之基準。從而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云云，亦難憑採。
　⒋由上可知，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為112年9月25日、工程總價為7,000萬元各節，均未能舉證，則其主張被告有違反系爭合約之約定，而得請求違約金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駁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張佐榕　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宇安


